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4年11月30日
府行救字第1040237614號
訴願人：謝00      址：南投縣仁愛鄉00號

訴願人：張00      址：南投縣仁愛鄉00號
訴願人：黃00    址：南投縣仁愛鄉00號
訴願人：魏00      址：南投縣仁愛鄉00號
訴願人：劉00      址：南投縣仁愛鄉00
訴願人：黃00      址：南投縣仁愛鄉00號
訴願人：楊00      址：南投縣仁愛鄉00號
訴願人：張00      址：南投縣仁愛鄉00號
訴願人：楊00      址：南投縣仁愛鄉00號
訴願人：楊00      址：南投縣仁愛00號
訴願人：楊00      址：南投縣仁愛鄉00號
訴願人：呂00      址：南投縣仁愛鄉00號
訴願人：劉00      址：南投縣仁愛鄉00號
訴願人：劉00      址：南投縣仁愛鄉00號
訴願人：陳00      址：南投縣仁愛鄉00號
訴願人：巫00      址：南投縣仁愛鄉00號
訴願人：巫00      址：南投縣仁愛鄉00號
訴願人：莊00      址：南投縣仁愛鄉00號

訴願人：謝00      址：南投縣仁愛鄉00號

訴願人：廖00      址：南投縣仁愛鄉00號

訴願人：李00      址：南投縣仁愛鄉00號

訴願人：張00      址：南投縣仁愛鄉00號

訴願人：曾00      址：南投縣仁愛鄉00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訴願人等23人因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4年5月4日仁鄉
土管字第1040005896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坐落於南投縣仁愛鄉廬山段、泉南段等如附表所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係原住民保留地，訴願人等23人為系爭土地之占有人，原處分機關於75年間檢送「廬山風景特定區人民違約、違規及擅自佔用山地保留地審查核定申請租用清冊」呈報本府及台灣省政府審查，經本府以76年2月11日投府民山字第13690號函部分准予租用土地，惟須辦理複丈分割、地目變更及原權利人註銷租約或塗銷他項權利設定登記等程序後，得訂立租賃契約，案經原處分機關以76年3月4日仁建鄉字第1183號函知申請承租之結果及告知應檢附文件及配合相關程序。嗣後系爭土地經本府100年8月4日府建字第10001592111號公告自100年8月5日起發布實施「變更廬山溫泉風景區（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變更為保護區及河川區，訴願人主張本府及原處分機關76年之函文已核准承租，遂於104年4月1日提出申請書及申請人名冊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就所佔用如附表所示之土地簽立書面承租契約，經原處分機關審酌系爭土地非法佔用於98年監察院糾正，經南投縣政府於99年至102年對非法佔用情形辦理返還土地之訴，已有判決確定或法院訴訟審理中，且訴願人所使用之土地已配合變更為保護區及河川區，保護區內不得有建築行為且原有建築物不得為原來之使用，遂以104年5月4日仁鄉土管字第1040005896號函否准所請，訴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第24條規定：

「為促進原住民保留地礦業、土石、觀光遊憩、加油站、農產品集貨場倉儲設施之興建、工業資源之開發、原住民文化保存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興辦，在不妨礙國土保安、環境資源保育、原住民生計及原住民行政之原則下，優先輔導原住民開發或興辦。原住民為前項開發或興辦，申請租用原住民保留地時，應檢具開發或興辦計畫圖說，申請該管鄉（鎮、市、區）公所提經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層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並俟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發或興辦文件後，租用原住民保留地

；每一租期不得超過九年，期滿後得依原規定程序申請續租。前項開發或興辦計畫圖說，包括下列文件：一、分年開發或興辦計畫。二、申請用地配置圖，並應標示於比例尺不小於五千分之一之地形圖及地籍套繪圖。三、土地登記簿謄本。四、輔導原住民就業或轉業計畫。公、民營企業或未具原住民身分者（以下簡稱非原住民）申請承租開發或興辦，應由鄉（鎮、市、區）公所先公告三十日，公告期滿無原住民申請時，始得依前二項規定辦理。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輔導措施，規範第三項第四款之輔導原住民就業或轉業計畫。」第28條規定：「非原住民在本辦法施行前已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繼續自耕或自用者，得繼續承租。因都市計畫新訂、變更或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為建築用地之已出租耕作、造林土地於續訂租約時，其續租面積每戶不得超過零點零三公頃。

非原住民在轄有原住民保留地之鄉 (鎮、市、區) 內設有戶籍者，得租用該鄉 (鎮、市、區) 內依法得為建築使用之原住民保留地作為自住房屋基地，其面積每戶不得超過零點零三公頃。」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作業須知：「申請種類三、公、民營企業或非原住民申請承租開發礦業、土石、觀光遊憩、…之興辦申請案：申請要件…（二）、申請開發以不妨礙國土保安、環境資源保育、原住民生計及原住民行政之原則下始得為之。…申請種類四、（一）非原住民租用自住房屋用地之申請案，申請要件…（二）、申請標的須依法得為建築使用之土地…。」
二、本件訴願意旨略謂：訴願人之先人或受讓人於民國75年1月間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租用山地保留地，經公所調查占有狀況審查造冊後報經台灣省政府核定以76年2月3日76民四字第6435號核復同意依「土地審查核定申請租用清冊內所審核結果辦理」，並同時要求「請督導仁愛鄉公所限期辦理租用，訂約手續及填報異動情形報表」，嗣南投縣政府再以76年2月11日投府民山字第13690號函仁愛鄉公所，故原處分機關以76年3月4日仁建鄉字第1183號函復訴願人等人准予租用，又准予租用後關於辦理地目變更及複丈分割諸手續均應由公所依法辦理，訴願人等無權代位處理，自核發准予租用函後十數年來均未能踐行上開相關程序，致使訴願人僅能空等待，然76年間准予租用之處分既未經廢止或撤銷，其存續力始終存在，原處分機關應受其效力拘束，不得嗣後任意逕採取相反之措施，原處分機關並無裁量餘地，駁回處分屬裁量濫用，訴願人等經年累月於該土地投入經營土地成本，原處分機關於核准租用後，怠於中心樁之訂立、辦理複丈等作業程序，至遲未與訴願人訂租約，屬嚴重行政怠惰，嗣後竟提起返還土地訴訟，行政機關明顯悖於誠信原則，更侵害訴願人正當合理之信賴，資為爭議。

三、查訴願人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訂立租約，依管理辦法第6條、第24條、28條及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作業須知規定，承租原住民保留地之初審機關為鄉公所，原處分機關自得以系爭土地之現況及基於管理辦法所欲追求之公益考量而為是否准許之決定，故其審核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已非屬得為承租之標的逕以否准訂立租約，依大法官釋字第695號解釋意旨，自屬行政處分，合先敘明。有關非原住民因觀光遊憩之興建等事由或自住房屋用地而申請承租原住民保留地，依管理辦法第24條第1項、第28條規定及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作業須知規定，除了面積之限制以外，其申請開發亦須以不妨礙國土保安、環境資源保育之原則下始得為之，且申請標的須依法得為建築使用之土地。本案訴願人所欲承租之土地現況，經查均已有旅館或店舖等建物，此有原處分機關104年7月28日訴願答辯書補充資料「訴願人表冊土地現況調查表」及現況照片31張附卷可稽。依本府100年8月5日發布施行之廬山風景特定區都市計畫內容，已將系爭土地編定為保護區，河川區、道路用地，且明定保護區內為國土保安、水土保持、維護天然資源與保護環境及生態功能劃定，保護區內不得有建築行為且有建築物不得為原來之使用，此有本府100年8月4日府建都字第10001592111號公告及廬山風景區特定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通盤檢討前後對照表附卷可稽。訴願人所占用之系爭土地，本已不得再建築或原來之使用，原處分機關否准訂立租約之申請，於法有據，應予維持。
四、至訴願人主張本府及公所76年間准予租用之處分函既未經廢止或撤銷，其存續力始終存在，原處分機關應受其效力拘束，逕為拆屋還地訴訟有違誠信原則云云，惟查本府76年2月11日投府民山字第13690號函說明二記載：「貴鄉廬山風景特定區人民違約、違規、擅自占用山地保留地部分，省民政廳同意照審查核定申請租用清冊內本府審核結果及擬具處理意見辦理在案。本案經准予租用之土地，須辦理複丈分割、地目變更及原權利人註銷租約或塗銷他項權利登記者，由貴所轉知依法辦理後，依實際使用土地面積追收核准租用前使用期間與租金相等之損害賠償金（最高五年）後訂立租賃契約（契約書內應加註：所租用之土地，如與廬山風景特定區計畫使用分區牴觸或規劃作為公共設施用地者，於計畫公布後實施時，由土地租用人無償自行拆除地上物交還土地，不得有任何異議，並自願放棄先訴抗辯權）並填造山地保留地異動情形報表報備。至於未合規定者…」係屬有附款之授益處分，就應「辦理複丈分割、地目變更…後訂立租約」，此部分屬附停止條件之處分，故停止條件未成就時自無從產生訂立租約之法律效果。另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原未編定，南投縣廬山溫泉地區既已遭受多次颱風、洪水及土石流之危害，政府為保護自然環境及保障人民安全，於100年8月5日發布施行之廬山風景特定區都市計畫，編定為「道路用地、部分保護區、河川區」，故土地之租用，已與廬山風景特定區計畫使用分區牴觸，則原核准函所附加「契約書內應加註…」之條件已確定成就，縱之前有租賃契約存在，然於100年8月5日上開計畫發布日起，承租人即應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其租賃契約亦應已終止，請求拆除房屋返還土地係基於法律所許可範圍內正當權利之行使，非權利濫用，此事實亦為系爭土地之拆屋還地訴訟之民事判決所肯認（台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3年度上易字第427號判決意旨可參照）故系爭土地縱使曾經准許承租未訂租約或已訂有租約，依原核准處分之附款內容，「於所租用之土地與廬山風景特定區計畫使用分區牴觸時」，即解除條件成就，該授益處分即失其效力，此乃國家基於公益為平衡土地管理與保障人民安全之考量所為之附款，參酌行政程序法第123條第4款規定可知行政機關於「行政處分所依據之法規或事實事後發生變更，致不廢止該處分對公益將有危害」本得依職權廢止原授益處分，況本件76年之核准即屬有附款之授益處分。本案訴願人於104年重新申請訂立租約，原處分機關依土地現況及現行法令為審查，認定已屬不得承租之標的而駁回，並無違誤，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應受76年核准承租之處分效力拘束而准予訂立租約，顯屬無據。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周 敏 正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4年11月30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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